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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683362]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 市监当罚〔2025〕4号


当事人：乌苏市张奕口腔诊所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诊所备案凭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54202L778157299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北京西路繁荣小区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  张*                          
执法人员：王林         ，执法证号： 31130230074   
执法人员：江恩里·阿依可加，执法证号：31130230040   
你（诊所）未建立并执行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     /   元。
[bookmark: _GoBack]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你（单位）也可以通过我局（地址：乌苏市长江路138号）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我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需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将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转送至乌苏市人民政府。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5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罚地点：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北京西路繁荣小区7号楼（建行西侧）                                            

当事人确认及签收：  张*        2025年8月25日
执法人员：王林                   2025年8月25日
 江恩里·阿依可加                202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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